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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条文摘选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

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

（一）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

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

执照、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

（二）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查封、扣押、冻

结财产等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不服的；

（三）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关许可证、执照、资质证、资格

证等证书变更、中止、撤销的决定不服的；

（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

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的决定不服的；

（五）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合法的经营自主权的；

（六）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者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合

法权益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

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

（八）认为符合法定条件，申请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执照、

资质证、资格证等证书，或者申请行政机关审批、登记有关事项，



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办理的；

（九）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受教育

权利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行的；

（十）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发放抚恤金、社会保险金或者最低

生活保障费，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发放的；

（十一）认为行政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的。

第七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

行为所依据的下列规定不合法，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政复议

时，可以一并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一）国务院部门的规定；

（二）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规定；

（三）乡、镇人民政府的规定。

前款所列规定不含国务院部、委员会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规

章。规章的审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

第八条 不服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处分或者其他人事处理

决定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提出申诉。

不服行政机关对民事纠纷作出的调解或者其他处理，依法申

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行政复议申请

第九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

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



政复议申请；但是法律规定的申请期限超过六十日的除外。

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耽误法定申请期限的，申请期

限自障碍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

第十条 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是申请人。

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死亡的，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行政复

议。有权申请行政复议的公民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

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申请行政复议。有权申请

行政复议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的，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同申请行政复议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

请行政复议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参加行政复议。

第十一条 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可以书面申请，也可以口

头申请；口头申请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当场记录申请人的基本

情况、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理由和时间。

第十二条 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的具体

行政行为不服的，由申请人选择，可以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等实行垂直领导的行政机关



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

行政复议。

第十三条 对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

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所属的县级地方

人民政府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该派出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第十四条 对国务院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务院部门或

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

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向国务院申请裁

决，国务院依照本法的规定作出最终裁决。

第十五条 对本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以外

的其他行政机关、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按照下列规定申

请行政复议：

（一）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的具体

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立该派出机关的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二）对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照法律、法规

或者规章规定，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设

立该派出机构的部门或者该部门的本级地方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

议；

（三）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

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



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四）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以共同的名义作出的具

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向其共同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五）对被撤销的行政机关在撤销前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不服的，向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行

政复议。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也可以向具体行政行为发生

地的县级地方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接受申请的县级地

方人民政府依照本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行政复

议机关已经依法受理的，或者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复议

机关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的，在法定行政复议期限内不得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

院已经依法受理的，不得申请行政复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条文摘选

第二章 行政复议申请

第一节 申请人

第五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申请人。

第六条 合伙企业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企业为

申请人，由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代表该企业参加行政复议；其



他合伙组织申请行政复议的，由合伙人共同申请行政复议。

前款规定以外的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申请行政复议

的，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代表该组织参加行政复议；没有主要

负责人的，由共同推选的其他成员代表该组织参加行政复议。

第七条 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认为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的，可以以企业

的名义申请行政复议。

第八条 同一行政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 5人的，推选 1 至 5 名

代表参加行政复议。

第九条 行政复议期间，行政复议机构认为申请人以外的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

可以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期间，申请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被

审查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可以向行政复议机构申请作

为第三人参加行政复议。

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

第十条 申请人、第三人可以委托 1至 2名代理人参加行政复

议。申请人、第三人委托代理人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授

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应当载明委托事项、权限和期限。公民在

特殊情况下无法书面委托的，可以口头委托。口头委托的，行政

复议机构应当核实并记录在卷。申请人、第三人解除或者变更委

托的，应当书面报告行政复议机构。



第二节 被申请人

第十一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

为不服，依照行政复议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的，作出

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二条 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共同的名义作

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为共同被

申请人。

行政机关与其他组织以共同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

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三条 下级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经上级

行政机关批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批准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十四条 行政机关设立的派出机构、内设机构或者其他组

织，未经法律、法规授权，对外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该行政机关为被申请人。

第三节 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十五条 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行政复议申请期

限的计算，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当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自具体行政行为作出之日

起计算；

（二）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直接送达的，自受送达

人签收之日起计算；

（三）载明具体行政行为的法律文书邮寄送达的，自受送达



人在邮件签收单上签收之日起计算；没有邮件签收单的，自受送

达人在送达回执上签名之日起计算；

（四）具体行政行为依法通过公告形式告知受送达人的，自

公告规定的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五）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事后补充告知的，自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收到

行政机关补充告知的通知之日起计算；

（六）被申请人能够证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具体

行政行为的，自证据材料证明其知道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计算。

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当向有关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送达法律文书而未送达的，视为该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

第十六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六条第

（八）项、第（九）项、第（十）项的规定申请行政机关履行法

定职责，行政机关未履行的，行政复议申请期限依照下列规定计

算：

（一）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计算；

（二）没有履行期限规定的，自行政机关收到申请满 60 日起

计算。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紧急情况下请求行政机关履行保

护人身权、财产权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不履行的，行政复议申

请期限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



第十七条 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

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可能产生不利影响的，应当告知其申请行政

复议的权利、行政复议机关和行政复议申请期限。

第四节 行政复议申请的提出

第十八条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可以采取当面递交、

邮寄或者传真等方式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有条件的行政复议机构可以接受以电子邮件形式提出的行

政复议申请。

第十九条 申请人书面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在行政复议申请

书中载明下列事项：

（一）申请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公民的姓名、性别、年龄、

身份证号码、工作单位、住所、邮政编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

名称、住所、邮政编码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

务；

（二）被申请人的名称；

（三）行政复议请求、申请行政复议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四）申请人的签名或者盖章；

（五）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第二十条 申请人口头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依

照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事项，当场制作行政复议申请笔录交申

请人核对或者向申请人宣读，并由申请人签字确认。

第二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请人应当提供证明材料：



（一）认为被申请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提供曾经要求被申

请人履行法定职责而被申请人未履行的证明材料；

（二）申请行政复议时一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的，提供受具

体行政行为侵害而造成损害的证明材料；

（三）法律、法规规定需要申请人提供证据材料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二条 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错列被申请人的，行

政复议机构应当告知申请人变更被申请人。

第二十三条 申请人对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的具体

行政行为不服的，依照行政复议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可以向其中

任何一个国务院部门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

国务院部门共同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第二十四条 申请人对经国务院批准实行省以下垂直领导的

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选择向该部门的本级人民

政府或者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省、自治区、直辖市另

有规定的，依照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的规定

申请行政复议的，应当向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

复议申请。

第二十六条 依照行政复议法第七条的规定，申请人认为具体

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定不合法的，可以在对具体行政行为申请行

政复议的同时一并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申请人在对具体行

政行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时尚不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规



定的，可以在行政复议机关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前向行政复议机关

提出对该规定的审查申请。

如有咨询，请您拨打同仁市行政复议接待室电话进行咨询，

电话：0973－8310506

附件：行政复议申请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模板



附件：

行政复议申请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模板

申请人：（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 工作单位

住所（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名称）

住所（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姓名） 职务 ]

委托代理人：（姓名） 电话

被申请人：（名称）

行政复议请求：

事实和理由：

此致

（行政复议机关名称）

附件：1．申请书副本 份

2．申请人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3．其他有关材料 份

4．授权委托书（有委托代理人的）

申请人（签名或者盖章）：

（申请行政复议的日期） 年 月 日


